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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

對「資助市民自置居所公眾諮詢」的回應 

 

 

香港樓價在過去幾年不斷攀升，令許多市民，包括專業及中產階層均感到難

於置業。不少評論均要求政府增加土地供應以壓抑樓價上升，並透過復建居屋或

其他形式 (如先租後買) 資助市民置業，而政府亦於 5 月開展上述公眾諮詢，以

收集市民對政府應否資助市民置業的意見。本文為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回應。 

 

政府在 1978 年起推出居屋計劃，至今共售出超過 22 萬個單位，平均每年接

近 7 千個。居屋的目的，是鼓勵市民置業，並為公屋租戶提供出路，以便他們可

以脫離公屋租戶行列，讓其他有需要人士入住其騰出的公屋單位。 

 

居屋除了作為鼓勵置業的工具外，亦有其他經濟及效益，包括： 

1. 為公屋居民 / 基層市民 / 夾心階層提供置業、累積資產 (asset building) 

及向上流動的機會。 

2. 減少市民因樓價急升而產生對社會及政府的不滿。 

3. 透過鼓勵更多人自置居所而促進社會和諧、穩定及歸屬感。 

4. 促進地區平衡發展 — 香港部分地區過於集中興建公屋 (如天水圍)，令

地區缺乏經濟動力、間接帶來更多社會問題；另外部分地區過於集中興

建私營房屋 (如港島區)，令人力供應失衡，在聘請基層勞工 (如家務助

理) 方面出現很大困難。如果在各區興建合適數量的公屋、居屋及私營

樓宇，可令地區達到更佳組合，對經濟及社會發展均有好處。 

 

居屋計劃在 1978 年推出以來，一直深受市民歡迎，一直被視為私營房屋市

場及出租公屋以外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，在九十年代制訂的長遠房屋策略亦佔有

一個重要的位置。過去二、三十年的經驗，可見居屋與私營樓宇兩個市場可以並

存，亦未有證據顯示居屋會衝擊私營市場或樓價。 

 

市民對居屋的需求在 1997 年後因為樓價急挫而減低，但這與居屋的性質無

直接關係，主要原因是亞洲金融風暴及政府訂定 7 成置業目標後大幅增加樓宇供

應，屬於短期現象，不能取替居屋過往的價值及社會貢獻。只要政府維持穩定的

居屋供應，居屋仍然有其存在價值，仍然會受市民歡迎。 

 

在考慮以上因素後，社聯對於政府應否資助市民置業一事，有以下意見： 

1. 政府應復建居屋，並維持一個穩定的供應。 

2. 有關居屋的供應量，可參考香港人口和社會結構的變化，例如出生率、

學歷、結婚率等，以及整體房屋的供求情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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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在復建居屋之餘，應確保出租公共房屋的供應不受影響，三年「上樓」

的指標不變。同時應回應現時單身非長者對公屋的需求。 

4. 政府應對香港公屋、居屋、私樓的供應制定較長遠及穩定的政策，以回

應社會需要，平衡供求，減少樓價因供求失衡而大幅上落。 

5. 社聯對於由政府資助市民購買私營樓宇有保留，因為此舉可能對樓市造

成刺激，令樓價因為需求增加而上升；另外，政府資助市民買私樓，亦

容易被視為對發展商的利益輸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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